附件C 第4頁

附件C

	本問卷由本案的        [原告人/被告人/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]*本人或其代表填寫。
	案件編號：


須於案件管理會議或審訊前的覆核前提交的排期問卷

指示：
1.
在填寫本問卷前，請先參閱實務指示5.2。

2.
必須填寫A部和C部各項。

3.
你如果能確認A部中的陳述，請在有關的方格內畫上(號，否則請在有關方格內畫上x號。

4.
你如果未能確認A部中的任何陳述，便必須在B部提供解釋。

5.
請於有*號的方括號內刪去不適用者。

	A
審訊前的準備工作


狀書：

A1
(
本人確認，本人的狀書已經準備妥當，無須作出修改。

A2
(
本人確認，本人的所有狀書均附有屬實申述，以證明狀書的內容屬實。


非正審事宜：

A3
(
本人確認，本人已遵守所有指示。

A4
(
本人確認，所有非正審申請/上訴均已了結。

A5
(
本人不打算提出任何其他非正審申請。

A6
(
本人同意，除了那些應向排期法官或排期聆案官提出的申請外，本人不會提出其他申請。


證據：

A7
(
本人確認，透露文件的程序已經完成。

A8
(
本人確認，本人已發出“擬提出傳聞證據通知書”。*

或

本人確認，本人無須發出“擬提出傳聞證據通知書”。*

A9
(
本人確認，本人已向其他各方送達所有證人陳述書，本人的證人名單（包括本人，如適用的話）如下：

	證人姓名

	


A10
(
本人確認，每一方的證人陳述書均附有屬實申述，以證明陳述書的內容屬實。

A11
(
本人確認，本人已向其他各方送達所有專家報告，而本人的專家的姓名及專長範圍如下：

	專家姓名
	專長範圍

	
	


A12
(
本人確認，本人的（所有）專家已收到按照《高等法院規則》附錄D發出的專家證人的“行為守則”一份。

A13
(
本人確認，訴訟各方的專家報告均附有屬實申述，以證明報告的內容屬實，並已遵照第38號命令第37C(1)條規則作出聲明。

A14
(
本人打算在審訊中援引專家報告作為證據，但不打算傳召有關的專家作證。

A15
(
本人已詳閱由訴訟其他各方所提交的狀書、證人陳述書及專家報告，並確認本人並不要求其他各方/證人/專家附上屬實申述以證明狀書内容屬實。

A16
(
本人確認，本人已妥當地採取所有應該採取的步驟，為本人/我們的案件作好審訊的準備。

A17
(
本人確認，在所有情況下，本案適宜排期審訊。

A18
(
本人已夾附由[本人/律師/將在審訊中出庭的大律師]*所擬備的撮要一頁，撮要內載有本案的事實背景概要及須審理的爭議。

A19
(
本人已夾附一份證書，證書内載有由[本人/律師/將在審訊中出庭的大律師]*就審訊所需時間所作的估計。

A20
(
本人已夾附[經協定/未經協定]*的指示，並請求法庭作出這些指示。

	B
解釋


B1
本人未能確認A部的下列陳述，理由如下：
	陳述編號
	理由

	
	


	C
審訊


C1
[本案適宜編入流動審訊表內排期審訊。]*

或

[本案不適宜編入流動審訊表內排期審訊，理由如下：
(
實務指示[#]並不適用於本案，

(
本案的審訊時間預計需時超過[    ]天，

(
其他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。]*
C2
本人希望審訊以[中文/英文]*進行。

C3
[本人確認，本人不要求本案由雙語法官審理。]*

或

[本人要求本案由雙語法官審理，理由如下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。]*

C4
[本人/律師/將在審訊中出庭的大律師]估計審訊需時         天。

C5
本人相信本案的審訊最早可於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準備就緒。

	D
其他事項


D1
請列出其他你認為可在案件管理方面協助法庭的資料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	E
聲明


	
	本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為        [原告人/被告人/         ]*，現聲明就本人所得資料及所信，以上答案全屬真確。

或
本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為        [原告人/被告人/         ]*的代表律師，負責處理本案事宜，現聲明就本人所得資料及所信，以上答案全屬真確。




	
	簽名：

[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的代表律師]*
	日期：


致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